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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 – 一個偉大時代的結束 
升上大學後，PalmVx（下圖）帶領我進入了驚奇的 Palm之旅。但這幾年來，

Palm與 PocketPC 兩大陣營的發展趨勢，讓我有感而發。我就稍稍聊聊自己的感

想吧（雖然竦動了一點）。 

 

 
Palm 曾經造就了一個偉大的時代。那個年代的 Palm，那個年代的

Handspring，使用兩節 AA電池就可以工作數十小時的 Palm IIIeX，迄今為止最
輕巧，充滿商務氣息高貴典雅的 PalmVX，簡潔實用、隨意休閒的 Visor Platinum，
絕世美麗的 Edge……不僅僅是商品，更閃爍著藝術品的光芒。在同一時期，wince
機型完全無法與之相比，基於 wince211的 PalmsizePC（Pocket PC的前身）又厚
又重，電池僅僅能維持 3 小時，作業系統回應奇慢且常常死機，Palm 的光芒，
耀眼到 PalmsizePC 連仰視的資格都沒有。 

 
圖像，紀念這些曾經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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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那是真正的 Palm的黃金年代，從前沒有，估計以後很長一段時

間也不會有一種 PDA 產品佔據 90％以上市場份額的壯觀場景。對於 Palm 和
Handspring公司而言那段時間更是美好的回憶，很早開始玩機的朋友一定還記得

當時一個 8MB 記憶體的 PalmVX 要賣到快兩萬元，作為參照，當時 PC 的主流

配置大約是 200MHZ左右 CPU，64MB記憶體，可以想見當時 Palm的利潤是如

何驚人了。出於對這種極高利潤的羡慕，在大約 1 年半時間以後，出現了一些“相
容 Palm”，採用相同配置的“相容 Palm”大約只有 Palm售價的 50％左右，成為一
道奇特的風景線。 

Palm 所留給每一位使用者的影響是無法磨滅的。那是一種完全不同的體

驗：體積非常小，重量全部控制在 140克以下，可以非常輕鬆的放入襯衣口袋、
西裝口袋或者褲兜。如此迷人的便攜性使得每一位 Palm的擁有者都願意每天 24
小時把 Palm帶在身上，而不會考慮把它放入公事包或者別的地方。我再 Palm的
網路論壇上還有看到有些大學生，每天早晨 6點半起床，到晚上 11點睡覺，Palm
從來都不會離開他的身體兩公分以外。事實上，即使是在體育課上（冬天），Palm
也安靜的躺在內衣口袋裏面。 

關於 Palm的電池也是一個美好的回憶，你幾乎可以忘了世界上還有充電這

麼一回事情。大部分 Palm可以做到半個月充一回電，即使像我極度頻繁的使用

者，一個星期不充電也還是完全可以的。 

Palm就是一個隨身的電子記事薄——這是我對它最深刻的印象：輕薄到你
可以忘記它的存在，電力持久到使用它和使用那些紙媒介的記事薄沒有什麼分

別。同時它方便（資料查閱），個性，簡潔易用。 

同時這個電子記事薄還不停的帶給我們驚喜。除了記事和日程管理以外，

它所能多做的每一件事都被 Palm 友看作額外的驕傲——當時電子書好像是用
Handstory 1.4beta，還不支持記憶卡，iSilo還沒聽說過呢。財務管理是 PMT，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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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管理是 DateBook3，不久後 Supermemo問世，使得每個使用 Palm的朋友都裝

了一個上去，一時掀起 GRE單詞學習的高潮！（對了，當時 Palm友活動頻繁的
網路論壇，一篇篇 Palm入門文章堪稱經典毒藥，文采和煽動性一應俱全。每個
讀了這些文章的朋友，最後都會情不自禁的掉入 Palm的“陷阱”。） 

當時 Palm 的軟體已經很多，不過限於機能（160×160 的解析度，20 MHz 
CPU，黑白），Palm友最感興趣的話題還基本停留在以上提到的幾個軟體上面。

對於這些功能，Palm的能力得到充分的發揮，做得遊刃有餘，從容不迫。IBM C3 
2MB的記憶體在裝了這些軟體後還有 1.02MB的剩餘空間。這是 palm最驕傲、
最輝煌的時期。 

當 Palm出現字典的時候，當時字典的體積大約在 4MB左右，最大的一個“巨
無霸”英漢字典是 8MB，漢英字典只有一部，大小是 2MB。字典的主流是現在依

然是 KDIC，不過當時它不能顯示音標，只能顯示一些怪符號。還有一個字典叫

“遠流”的，有音標顯示，當時也紅了一會兒，現在沒有聽說了。這些形形色色的

字典基本把我的 16MB SD卡裝滿了。 

當我在寫這篇報告的時候，我的 PalmVx被我從角落裏翻出來放在旁邊（現

在是用 TungstenT），它印證了一個 Palm最輝煌的時期，同時它也見證了 palm
時代走向終結。 

有時候我在想，Palm 是什麼時候終結的，它為什麼會終結——說實話，這

個問題考慮起來讓人糊塗，是市場，是技術，還是人類無休無止的欲望？ 

這裏的“終結”，並不是 Palm會在市場上失敗，也不是 PPC將把這個昔日的
王者打敗，應該說，Palm自己終結了自己。 

引用一下前面的一段話：“Palm就是一個隨身的電子記事薄——這是我對它
最深刻的印象：輕薄到你可以忘記它的存在，電力持久到使用它和使用那些紙媒

介的記事薄沒有什麼分別。同時它方便（資料查閱），個性，簡潔易用。”比較
一下可以發現，現在的 Palm 幾乎和以前的 Palm 沒有什麼聯繫了——最明顯的
自然是電力，除了 TungstenC 尚可，Palm 公司的產品全線示弱，還有重量體積

（TungstenT的體積尚可，不過太厚，放在襯衣口袋實在不舒服， TungstenC厚
得不象話，至於 Sony 的 Palm 產品就不用提了），最讓我感覺不好的是新出的

TungstenT3，為了一個 320X480的大螢幕和更快的速度，它繼續犧牲了本來已經

很差的電力，並且把本來已經不算好的體積繼續做大，重量也繼續上升——我個
人認為，TungstenT3的推出表現了 Palm公司越來越走上和 PPC同樣的道路，傳

統的 Palm，正躺在我身邊、曾經形影不離的 PalmVx，已經終結了。它們的締造

者背叛了它們。 


